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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Real Right Law” was promulgated in 2008, the legal consequences of the renewal of urban 
land use right expires has been paid close attention. “Provisional Regulations on Real Estate 
Registration” was promulgated formally on March 1, 2015. It emphasized the term of the urban 
contradiction land use right, while it didn’t put forward the measures of the renewal of urban 
land use right expires. To solve this problem, academia, land and housing department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were to be of great concern and sparked ongoing controversy. The paper studies 
the renewal of land use rights for residential construction. It analyzes and verifies the imple-
mentation of the housing construction land use rights in paid renewal problems based on paid 
renewal, puts forward the land area progressive calculation method and the land price evalua-
tion method to determine the renewal fee for the use of land for housing construction and pro-
pounds related legal system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balance the interests of all parties and 
achieve social equ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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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2008年《物权法》颁布以来，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届满的法律后果一直倍受社会关注。2015年3
月1日，《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正式实施，其强调了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期限，却未提出住宅建设

用地使用权期限届满后的处理方案。针对这一问题，学界、国土房管部门和社会公众均予以了高度关注

并引发持续的争论。本文以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续期问题为研究对象，立足于有偿续期的观点，对如何

实现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有偿续期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论证，提出了以土地使用面积累进计算法和土地

价格评估法来确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续期费用，并对有关的法制构建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以平衡

各方利益，实现社会公平。 
 
关键词 

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偿续期，征收监管，地上附着物 

 
 

1. 引言 

《物权法》仅对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续期问题做出了“自动续期”的规定，相关法律法规和文件中

也未对“是否有偿续期”做出明确的规定。但是，随着新不动产权证书对使用期限的登记和《不动产登

记暂行条例》的出台表明了我国对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偿续期的进一步肯定。尽管距住宅建设用地使

用权期限届满尚有一段时间，但立法遗留的问题却不容回避。本文立足于“有偿续期”这一主张，结合

实地调研信息，研究国有土地基于出让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提出了以土地使用面积累进计算法和土

地价格评估法来确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续期的费用，从而实现有偿续期的模式并对有关的法制构建问

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以求为决策部门提供有益参考。 

2. 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偿续期的正当性 

首先，从法理方面进行分析，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性质是一种他物权，是土地所有者将土地的使

用权让渡给土地使用者。故而，其权利取得应当是有偿的。因而，其权利的第二次取得也应当是有偿的。

从民事法律关系角度分析，当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满后即为原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已经归于消灭，住

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续期本质上则是权利的更新，是设立新的民事合同。不同于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续期不是行政行为，而是非纯粹的民事合同行为的续期合同。实质上，是全体住

房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与作为土地所有权人的国家之间的民事合同。基于该权利性质，既然原住宅建设用

地使用权的取得是有偿的，那么本质上是权利的更新的土地使用权的续期自然也应贯彻有偿原则[1]。 
其次，从法律方面进行分析，我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五款明确规定：“国家依法实行国有土

地有偿使用制度。但是，国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除外。”土地是宝贵的自然资

源，同时也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我国土地制度的核心，也是我国土地管理法

等一系列土地立法的基础[2]。土地使用权续期本质上是取得新的土地使用权，基于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原

则，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应当有偿续期。 
最后，从国家的财政收入方面进行分析，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偿续期有利于国家财政收入的平衡。

在社会实践中可知，与国有土地有关的税费是我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而在费用方面主要有土地出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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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征收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续期费用，它的性质虽然不同于税费，但是同样对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以

及调节社会的住房问题有重要作用。 
但随着房地产行业的快速发展，国家能够出让的国有土地急剧减少。可想而知，在若干年后，国家

能够用于出让的国有土地将会更少，这将会给国家的财政收入带来巨大的损失。同时，由于我国政府通

过财政支出以实现其经济方面的调控职能，从而达到使我国的经济的稳定、有效的发展。故而，有偿续

期就尤为重要——既有利于国家政府对国家经济的宏观调控，也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3]。相反，

无偿续期则会导致我国财政收入的大大减少，这将不利于国家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同时对经济发展

的稳定和有效发展的产生消极影响。 

3. 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偿续期的实施机制 

在实行有偿续期的实施机制时，一方面应避免征收部门滥用行政权力而对续期费用进行肆意征收；

另一方面应针对公民的不同经济状况加以区别对待，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公民住房权利，维护社会稳定。 
同时，为避免出现对面积不等的房屋实行统一的征收标准而引起实质上的不平等，国家应当重视房

屋面积和使用目的的差异，对某些房屋给予适当的优惠，这样既保障了大多数的社会中低收入者的住房

权利；又可以使国家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得以体现。 
然而，由于我国不同地区的地价差异较大，在续期费用的征收标准上，不宜适用全国统一标准，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应当根据当地的地价、居民收入水平等情况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续期费用标准，经

同级地方人民政府批准，并报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后实行[4]。 

3.1. 具体实施模式和计算依据 

住宅建设用权续期费用可以缴纳续期费用时上一年度的房地产估价作为参考，并要考虑配备相关配

套措施所需的成本因素。续期费用的计算方法是按照住宅建筑总面积超额累进计算——首先规定一个面

积起征点，起征点及以下部分是免征面积，以便给公民基本的居住保障，其次在此基础上将超出的部分

分等级，按照累进计算办法，依不同比例进行收取。具体的计算方法如下： 
将住宅面积按 300 平方米、500 平方米、1000 平方米这三个分界点分为四个等级(其中的具体面积可

以根据不同地区的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期届满时的实际房地产时价确定具体合理的住宅面积的分界价格)，
假设某人所有住房总面积为 x，住房套数为 t，某套住房的单位面积价格为 b，面积为 c，价格平均值为

( )1 1 2 2 t tA b c b c b c x= + + +
，不同区间的征收比例分别为 n0、n1、n2、n3)，按照超额累进计算，则住宅

土地使用权续期费用的标准如表 1 所示。 
其中单位面积价格 b 是计算续期费用中的变量，本文主张以房地产估价的基本方法之一的收益还原

法为依据来确定其价格。我国目前土地价格评估方法主要有收益还原法、市场比较法、成本逼近法、假

设开发法、基准地价法等。 
 
Table 1. Progressive renewal fee calculation sheet 
表 1. 续期费用的超额累进计算表 

面积区间 应收比例计算公式 应交数额的最大值 

x ≤ 300 m2 An0x (n0 = 0) 0 

300 < x ≤ 500 m2 An1 (x − 300) 200An1 

500 < x ≤ 1000 m2 An2 (x − 500) + 200An1 200An1 + 500An2 

x > 1000 m2 An3 (x − 1000) + 500An2 + 200An1 An3 (×1000) + 500An2 + 200A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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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收益还原法为依据的理由是： 
一是收益还原法由效用价值论和地租理论构成，有较为严谨的理论基础。其中效用价值论是商品价

格决定于其效用(由稀缺性和人类有效需求决定)。故而，房地产价格的估算则是效用的创造和价值的分配，

即土地、劳动和资本要素组合共同创造和参与分配的[5]。而由马克思提出的地租理论则是认为地租是土

地使用者由于使用土地而缴给土地所有者的超过平均利润以上的那部分剩余价值。 
二是收益还原法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作为以求取纯收益为途径评估土地价格的方法,

收益还原法适用于具有收益或潜在收益的土地和建筑物。而我国的政府和公共机构所有的廉租房和公共

租赁房，明确以一定租金形式提供，可以取得一定的收益，同时由国家扶持的经济适用房在一定条件下

享有占有、处分、收益、使用权利，其潜在性收益依然存在。因此，以收益还原法来评估土地价格是较

为合适的。 
依据收益还原法，单位面积价格即在公示中则为土地使用权价格的计算公式是： 

( )1 1 nV A R R − = ⋅ − +   

注：(V——使用年期为 n 年的土地使用权价格；A——土地年收益；R——土地收益还原利率；n——土地

使用年限) [6]。 

该公式中，土地年收益基于住宅用地不同于商业用地，其成本及房产收益难以明确化，难以将房地

产成本和房产收益剥离出来，可采用收益还原法倒推的方式取得。但是其中涉及的基准地价有明确的时

间基点，因为房地产价格具有很强的时间性，每一个价格都对应着一个具体的时间。在评估一宗房地产

价格时，必须假定市场情况停止在估价时点上，同时估价对象的房地产状况也必须以此时的时点为准。

也就是说，因为基准地价反映的是某一时间点均质区内土地的平均价格，反映目前城市土地市场的变化，

需要考虑了诸多因素，因此以修正后的基准地价为基础，通过收益还原法的倒算，来确定土地年收益是

相对来说准确、科学的[7]。 
还原利率，又称为资本化率，其确定方法有市场提取法、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复合投资收益

率法、投资收益率排序插入法等。由于土地投资的风险比较小，收益率相对也低，比较分析认为住宅

建设用地使用权续期定价中采用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比较科学。其中安全利率采用中国人民银行

公布的一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再依据对估价对象的社会经济因素投资风险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分析，

确定风险调整值。简而言之，确定资本化率取值范围是根据公式：资本化率 = 安全利率 + 风险调整

值。 

3.2. 缴纳续期费用的方式——分年缴纳 

按照此超额累进计算表，同时以分年缴纳的方式实现住宅建设用地的有偿续期。其中分年缴纳的理

由如下：分年交付较一次性缴纳额度较低，有利于减轻土地使用权人的负担，而且征收机关可以根据房

地价格的变化对缴纳数额做出相应的调整，多退少补，也比一次缴清的方式更加公平合理；还可以避免

因情势变更而发生的期限终止时有关部门退还未使用期限的出让金等程序上的繁琐，也为当事人在没有

续期必要的事由出现后不再缴纳续期费用提供了便利。 
因此，以分年缴纳的方式缴纳续期费用并以超额累进计算的方式实现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偿续期，

对保障国家和地方财政收入和中低收入的购房人的住房需求有积极作用，对解决有偿续期的方式上有可

实践性和建设性意义。同时以住宅建筑面积为标准缴纳续期费用，民众更易理解、更易接受、更加公平，

也便于已具备较为完善制度体系的征收机关对有偿续期进行实施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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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偿续期的法制构建 

4.1. 完善续期费用征收监管制度 

健全住宅建设用地续期费用征收监管制度的过程中应当注意： 
一方面，应防止征收部门在住宅建设用地续期方式上的过渡干预。《物权法》第 149 条规定：“住

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行政部门在制定有关政策时，既不能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

用权依申请续期，因为这样会导致因使用权过于分散而引起的交易成本过大；也不能采取无限期自动续

期的方式，因为这与节约资源、促进土地集约利用相悖[8]。 
同时国家应当建立完善的听证制度，要求征收部门组织公民进行听证，从而既可以防止行政权力的

滥用，又可以使征收部门了解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人的需求及其负担能力等情况，听取其建议，根据市

场的状况、公众的负担能力及时调整缴纳续期费用方案，以实现征收监管制度的公开化、透明化。 
另一方面，应加强对公民按时缴纳续期费用的监督。目前，我国在税费征收上尚有偷税漏税现象，

那么住宅建设用地有偿续费的征管机制就更要加强建设，避免该隐患的出现。对此，建议建立一套完善

的信用登记制度：对公民的续期费用缴纳情况进行信用等级的评估，并登记在案。在建立评估指标体系

时，必须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并重在进行大量指标测定、数据对比等定量分析的同时，评估人员应对缴

费人作详细了解，进行定性分析，将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突出定性分析指标的分值，保证指标体系

的合理性、科学性[9]。不仅如此，征收部门还应当对公民的信用评估结果进行登记，对信用较差的公民

采取信用评估结果公示或者限制其对房屋的有关权利，如限制房屋转让等方式来督促其缴纳续期费用。

从而，实现对公民按时缴费的监督。 

4.2. 地上附着物的处理与补偿 

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届满后，有两种处理方式：续期和收回。同时，在收回之后，基于对国家

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平衡还应当予以合理补偿。 
由于受我国“房随地走，地随房走”政策的影响，使得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届满后地上附着物

的处理成为一个重大难题。有学者认为，对于建设用地使用权人的补偿请求，土地所有人无法满足之时，

可以残躯酌情延长使用年限的方法来达到实际上满足补偿请求的目的。如果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不愿意延

长使用年限，则无权请求补偿，国家将无偿取得地上附着物的所有权[10]。 
也有学者认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人返还土地和恢复土地原状的义务，加上建筑物

所有权的理论——“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受益和处分的权利”，

应当赋予建设用地使用权人的取回权，恢复土地原状[11]。 
还有学者认为，在土地使用权期满时，由国家根据地上物的实际价值给予经济补偿是合理的选择，

同时也要照顾国家利益[12]。 
本文认为，第三种观点更为合理，其理由如下：根据《物权法》的规定，私人对地上物的所有权并

不因为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到期而灭失。在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到期后，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人未续期，

国家收回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由于我国的“房随地走”政策，国家取得地上附着物的所有权，根据物

权转让等价有偿原则，国家应当给予地上物原所有权人适当的经济补偿。 

5. 结语 

由于《物权法》对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这一规定过于原则化，而其他法律法规也未对该问题提

出明确的和可操作的规定，导致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续期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解决，民众的担忧也一直未

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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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基于实地调研，其体现了不管是上级部门还是基层部门都没有针对该问题有相关的政策、文

件出台，但也反映了相关部门重视该问题的具体动向和思考其解决方案。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偿续费

的实施机制和法制构建尚需要通过试点论证和实证分析等方法进行更加详细的论证与阐述。此外，其涉

及的法制构建还需要在法理层面做出更深入的研究与探讨。随着时间的推移，解决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

的续期问题将更为紧迫。故而，只有国家尽快表明态度，加快立法步伐，使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续期费

用征收制度运行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才能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真正解决民众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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